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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院字〔2018〕56 号 

 

 

信阳师范学院关于印发 

《纵向科研项目配套支持办法》的通知 

 

各单位： 

现将修订后的《信阳师范学院纵向科研项目配套支持办法》

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 

 

 

2018 年 3月 22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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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阳师范学院纵向科研项目配套支持办法 

 
为充分调动广大教师及科研人员科研积极性，进一步凝练科

研方向、打造科研特色，培育科研团队，催生高质量科研成果，

促进我校科研工作又好又快的发展，学校决定对纵向科研项目配

套办法进行重新修订，具体办法如下： 

第一条  学校设立纵向科研项目配套支持经费，对我校获资

助的国家级项目进行配套支持。标准如下： 

级别 项目类别 
配套比例% 

（以到帐经费为基数） 

国 

家 

级 

1．国家科技部“十三五”科技计划专项 

2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

3．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

4．全国艺术科学规划项目 

5．全国教育科学规划课题 

50% 

（文科限 30万元以内，

理科限 60万元以内） 

国家

专项

及省

部重

大 

1．国家艺术基金项目 

2．部级重大项目 

3．省级重大项目 

25% 

（文科限 20万元以内，

理科限 40万元以内） 

第二条  经费使用原则 

经费的划拨和使用本着“坚持创新、鼓励精品，强化预算、

分期拨付，加强管理、确保质量”的原则，由项目主持人向学校

提交合理详细的经费预算方案，校学术委员会审定批准后由科学

技术处按预算方案管理和使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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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完成 2年后，结余配套经费将归入校科研发展配套基金。

凡进展不力、或未取得预期成效的，其配套经费将由学校收回，

归入校科研发展配套基金。 

第三条  经费开支范围和用途 

配套经费分为直接经费、科研业务费以及科研建设和管理费

三部分。 

（一）直接经费占配套经费总额的 60%，其中：20%用于资料

和仪器设备的购买，40%用于科研过程中所开支的费用。 

（二）科研业务费占配套经费总额的 30%，由项目主持人编

制开支预算，按项目执行周期拨付至个人工资中。 

（三）科研建设和管理费占配套经费总额的 10%，项目人所

在单位提取建设经费 5%，用于项目人所在单位的科研管理条件建

设；科研规划及管理经费 5%，按学校科研经费管理文件执行。 

第四条  上述项目中我校未作为项目第一主持单位，仅作为

该项目申报合作单位之一不再配套资助。 

第五条 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执行。原《信阳师范学院纵向

科研项目配套支持办法》（信院字[2017]88 号）同时废止。如本

办法规定的条款与上级部门相关规定有不一致者，以上级部门规

定为准。 

第六条  本办法由科学技术处、社会科学处、财务处负责解

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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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阳师范学院院长办公室          2018 年 4月 2 日印发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